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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非執行董事

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肖鋼先

生（「肖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，自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

起生效。

肖先生， 46歲，於法律及投資領域擁有超過 10年經驗，彼現為亨得利

控股有限公司（股份代號： 3389，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（「聯交所」）上市）（「亨得利」）之投資總監、法務總監，亨得利為本公

司主要股東。肖先生於二零一三年加入亨得利，擔任法務總監。於二

零零一年至二零一二年期間，肖先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北京

市康達律師事務所之律師及合夥人，專注於企業及商業事務以及資本

市場。

肖先生於一九九二年獲得北京聯合大學工學學士學位，亦持有中國對

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律碩士學位。肖先生於二零零一年於中國獲認許律

師資格。

根據委任函，肖先生之任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至二零一六年十月

四日或本公司下屆股東大會（以較早者為準）。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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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之委任及年薪 100,000港元乃由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建

議，並獲董事會批准，且經計及彼作為非執行董事之職務及職責以及

現行市況釐定。

除所披露者外，肖先生於過去三年並無於任何公眾上市公司擔任任何

董事職務，亦與本公司任何董事、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

（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）概無關

連。肖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（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）第XV部之定義

於本公司擁有 72,000股股份權益。除所披露者外，彼並無於本公司股

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權益。

概無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51 (2) (h)至 (v)條任何規定予以披露之進一步

資料，亦無任何有關委任肖先生之其他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垂注。

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肖先生加入董事會。

承董事會命

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張金兵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金兵先生、王志明先生及俞斐先生，非執行

董事為肖鋼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朱蕙芬女士、譚炳權先生、李亦非博士及

朱征夫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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